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更新股息派發日期

茲提述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
三十一日的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二零一五年度股東周年
大會的投票結果及派發末期股息日期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支付予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
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每股現金
人民幣0.0717元（含稅），合共約為人民幣576,209,091.30元。除文義另有所措
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由於相關
政府機構尚未完成審批程序，二零一五年度股息的派發日期由二零一六
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改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星期一）。

除上文披露者外，其餘涉及股息派發的所有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賈楠松

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喬 保 平 先 生、王 寶 樂 先 生、
邵國勇先生和陳景東先生；執行董事為李恩儀先生和黃群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張頌義先生、孟焰先生和韓德昌先生。

* 僅供識別


